
各金融监管局，各保险集团（控股）公司、保险公司：

为规范保险公司县域机构监管统计工作，充分发挥金融

监管支局功能作用，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《保险公司县

域机构统计制度》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制度咨询电话：010-66278430

技术服务电话：010-66279081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

2024年 9月 2日

（此件发至金融监管支局）



保险公司县域机构统计制度

为完善保险机构县域监管统计，充分发挥金融监管支局

功能作用，强化保险公司县域机构监管和风险防控，特制定

本制度。

一、统计内容

保险公司县域机构统计报表包括《财产保险公司县域机

构统计表》《人身保险公司县域机构统计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

具体内容有：各行政区域的原保险保费收入、赔付支出；有

关险种的保险金额、签单数量、新增保单件数、期末有效保

单件数；各级分支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等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报送单位：财产保险公司、人身保险公司。

（二）报送频度：按月报送保险公司县域机构统计数据。

（三）报送路径：通过保险创新业务统计信息系统报送，

报送地址：http://10.254.1.67。

（四）报送要求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本制度在每月 10

日前报送上月报表，遇五一、国庆、春节等法定长假可顺延

3 个工作日。保险公司应当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前完成首次

数据报送，即报送 2024 年 9 月数据，并于 12 月 15 日前补

充报送 2024 年 1 月—8 月数据。

（五）管理要求：保险公司应当高度重视数据填报工作，

明确数据报送的归口管理部门及责任人，建立健全数据填报

和审核的机制流程，确保数据报送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及时



性和完整性。对于数据存在错报、迟报、漏报和瞒报等情况

的，金融监管总局将视情况采取监管措施，严肃追究公司及

相关人员责任。

三、填报说明及口径

（一）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本制度填报保险公司县域机构

相关数据。其中，公司汇总、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汇总以

及市汇总数据应当与保险统计信息系统有关数据一致。

（二）本制度行政区域代码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统

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（2023 年）》，后续将适时进行

更新。

（三）报表数据单位分别为元、个、件、人，金额保留

两位小数，机构数量和从业人员等为整数。

（四）本制度所称分支机构，是指保险公司按照《保险

公司管理规定》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9 年第 1号，

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5 年第 3 号修订）申请

设立并已获得监管批复的分公司、中心支公司、支公司、营

业部和营销服务部。

（五）本制度所称虚拟机构，是指保险公司在某地区未

设立分支机构，但基于在地统计原则，为进行数据归类和汇

总统计，而在保险统计信息系统中创建的虚设机构。

（六）保险公司在某个县同时设有支公司、营业部和营

销服务部等多个机构的，该县的原保险保费收入、赔付支出

等数据应包含所有机构的数据。

（七）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、赔付支出等数据的填



报，原则上应以出单机构注册地为准。对于互联网保险等业

务，应当采取合理方式分摊至分支机构或虚拟机构，未设立

分支机构或虚拟机构的可填报到总公司本级。

（八）经营情况中的分支机构数量包括监管机构批复的

分公司、中心支公司、支公司、营业部和营销服务部等分支

机构，不包括虚拟机构和已撤销的分支机构。

（九）原保险保费收入、赔付支出、签单数量、退保金

等科目均应填报当年累计值，保险金额、承保人次、机构数

量和从业人员数量等均应填报期末时点值。其中，期末职工

人数应当包括高管人数，期末从业人员数量应当等于期末职

工人数与期末营销员人数的加总。

（十）本制度中的人寿保险、年金保险、健康保险、意

外伤害保险等分类标准按照 2015 年修订的《人身保险公司

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

令 2011 年第 3 号，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5 年

第 3 号修订）确定。

（十一）财产保险公司填报新能源车辆交强险的原保险

保费收入和赔付支出时，若公司当前不掌握财务口径数据，

可填报业务口径数据。

（十二）《财产保险公司县域机构统计表》中原保险保

费收入和赔付支出的“总计”项目，应等于机动车辆保险、

企业财产保险等 14 条业务线的数据加总。《人身保险公司

县域机构统计表》中原保险保费收入的“总计”项目，应等

于各类险种、各销售渠道、各缴费方式或各设计类型的数据



加总。

（十三）本制度未特别说明的事项，参照现行保险统计

相关制度，原则上与保险统计信息系统有关口径保持一致。

附件：1.财产保险公司县域机构统计表

2.人身保险公司县域机构统计表


